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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1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于 2023 年 12 月 6 日上午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陈烈权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12 月 1日以专人递送、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

事九人（发出表决票九张），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九人（收回有效表决票九张）。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和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邓海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

据《公司章程》第七条规定：“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法定代

表人拟变更为邓海雄先生。公司董事会授权邓海雄先生或其指定人员全权办理后

续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相关事宜。 

《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暨聘任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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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关联董事陈烈权先生、邓海雄先生、构旭荣女士、黄浩先生

（4203****3419）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3 年 7 月 31 日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能特科技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桥支行（以

下简称“建设银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业务，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额度及业务品

种、授信期限等最终以建设银行批准的为准），上述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现根据能特科技生产经营对资金的实际需求情况，拟向建设银行新增申请不

超过 5,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保函等业务，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额度及业务品种、授信期限等最终以建设银

行批准的为准）。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法定代表人全权代表能特科技与

建设银行洽谈、签署与上述申请授信额度相关的法律文件以及该授信额度项下的

具体业务合同等一切法律文件并办理其他相关具体事宜，上述受托人签署的各项

合同等文书均代表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的意愿，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授权期限为

一年。 

三、在关联董事陈烈权先生、邓海雄先生、构旭荣女士、黄浩先生

（4203****3419）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五位无关联关系董事

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能特科技融资担保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能特科技向建设银行申请不超过 2.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用

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业务，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额度

及业务品种、授信期限等最终以建设银行批准的为准），公司控股股东城发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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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公司城发集团无偿为上述合计 2.5 亿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

为城发集团提供反担保。  

公司董事认为此次反担保，是为了满足能特科技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

于其业务发展，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发展的整体利益，并同意将上述

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能特科技业务运行良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反担保风

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融资担保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3-064 ） 详 见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四、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和修

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具体经营

需要，拟新增和修订部分制度。包括修订《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公司章程》和新增《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共 6 个制度，具体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备注 

1 独立董事制度 修订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 

3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 

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 

5 公司章程 修订 

6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新增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制度的修订及新增。其中，修订的《独立董事制

度》和《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除上述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制度外，其他制度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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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现行的制度同时废止。 

《关于新增和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五、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66）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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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邓海雄先生简历 

邓海雄先生，1970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邓海雄先生2009年8月至2011年5月任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0

年 8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广东金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 年 5 月至今任

上海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 年 8 月至今任汕头市金创盈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2015 年 12 月至今任汕头市金塑投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委派代表；2015 年 10 月至今任上海塑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16 年 5 月至 2021 年 3 月任上海钱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2017

年 4 月至今任汕头市海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投资人；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12

月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19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邓海雄先生曾荣获

第六届中国民营经济高峰会授予“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称号，并先后担任汕头

市广东省工商联执委、广东省上海商会常务副会长、汕头市台港澳经济研究会副

会长、汕头市中外企业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汕头市金平信用协会副会长、

汕头市金平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汕头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汕头市第十四届人大

代表。 

邓海雄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78,674,85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78%。此外，

邓海雄先生持有汕头市金塑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33.33%份额，汕头市金塑

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37,013,10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41 %。

邓海雄先生、陈烈权先生、汕头市金塑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黄孝杰先生

与荆州城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关联关系。邓海雄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在关联董事陈烈权先生、邓海雄先生、构旭荣女士、黄浩先生（4203****3419）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7月14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3年7月31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能特科技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桥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业务，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额度及业务品种、授信期限等最终以建设银行批准的为准），上述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现根据能特科技生产经营对资金的实际需求情况，拟向建设银行新增申请不超过5,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业务，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额度及业务品种、授信期限等最终以建设银行批准的为准）。
	五、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